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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立法之法理思考乖

姚俊开
(西藏民族学院政法学院陕西威阳712082)

摘 要：我国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且信教群众较多的国家，要对新时期宗教问题特点重新认识，了

解我国宗教立法现状及其不足，进一步完善宗教立法，以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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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全国信仰宗

教的公民达l亿多。u1其实这是一个20世纪50年
代的数据。据上海华东师大童世骏、刘仲宇教授所

作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目前的信教人口大约为3

亿，而且信教人口正日益年轻化，大部分人都在40

岁以下。瞰昀由此看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

展，信教的群众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而且

宗教信仰自由日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一般而言，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人事务，

法律不应当也不可能对其进行切实有效的规范。就

宗教信仰而言，公权的作用范围是有效保护，而非

不当干涉。但是宗教活动是社会活动，它不仅关系

到个人信仰，而且影响到社会秩序，理应受到法律

的规范，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宗教活动既可以保

证宗教活动合法有序地进行，又可以通过公权来保

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一、新时期宗教之特点

对于我国宗教问题特点的认识，在建国初期就

提出了著名的宗教问题“五性论”。即群众性、民族

性、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但就新时期来讲，根据

江泽民同志2001年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精神，可概括为“三性”即长期性、群众性、复杂性。

(一)长期性。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有其产

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由于当前我国宗教的自然

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依然存在，这就决定了

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仍将长期存在，宗教走向最终

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这是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不为行政力量的干预所左右的。虽然

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唯物主义者，不信仰宗

教，但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能够以科学的观点和

方法对待宗教。强调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并不是主

张“宗教万岁”，也不是任凭宗教自由发展，而是要

通过积极的引导和正确的管理，努力使宗教与社会
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力使已经存在的宗教发挥自身

的积极因素，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

要力量，更好地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服务。既然宗
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长期存在，从宗教与社会主

义社会的关系上考虑，我们就要本着实事求是、求

同存异的原则，客观地对待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

相容性，正确地分析宗教与这个社会相适应的基

础，努力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路径和

方法，从而使宗教成为这个社会中的一种和谐因

素。

(二)群众性。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

多种宗教信仰的国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在我国

都有悠久的历史，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也获得了较

大的发展。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布的《中国的宗教信

仰自由状况》数据来看，天主教徒约400万人。基督

教徒约1000多万人，伊斯兰教徒约1800多万人，

佛教徒在汉族中约50多万人，在蒙、藏、傣、土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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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中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有回、维吾尔、哈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

萨克等10个少数民族信仰，东正教有俄罗斯族和 的公民和不信仲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

少数鄂温克族少数民族信仰，朝鲜、哈尼、怒、苗、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

壮、侗等少数民族中，有一部分群众信仰天主教或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

新教，白、彝、瑶、壮、侗、黎、羌等少数民族中，有部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

分群众信仰道教。此外，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存 2、法律。在二十多个法律中有相关的条款与宗

在着形式多样、内容繁杂的原始宗教崇拜形式。131总教事务有关。如《选举法》、《刑法》、《民族区域自治

之，每种宗教都拥有相当多的信教群众，有些少数法》、《民法通则》、《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劳动

民族几乎全民信教，对于大多数群众信仰某一种宗法》、《教育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治安管理处

教的民族来说，随着民族人VI增加，信教群众人数罚法》、《兵役法》、《集会游行示威法》、《行政许可

也将相应增加。 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

(三)复杂性。宗教是由共同信仰、宗教感情、宗《商标法》、《广告法》等诸多法律法规中都有相关的

教道德、宗教仪式、宗教组织等诸多要素构成的，它条款，为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提供了重要

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宗教在人们之间起的法律依据。

着一种纽带作用，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势 3、行政法规。国务院曾颁布了《宗教活动场所

力，同时宗教又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管理条例》(已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

系，互相影响，呈现出复杂的状况，它总是同政治、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宗教事务条例》。

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历史和现实的矛盾交错一4、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的部门规章。国家宗教

起的，思想信仰与政治立场，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事务局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如，《宗教社会团体登记

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已管理实施办法》、《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宗教

不仅仅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年度检查办法》、《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

作用，成为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人员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

素。如果宗教问题处理不妥当，就会直接影响到民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

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和边防的巩固。因此，在处理记办法》、《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宗教活动场

宗教问题时，要着眼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着眼于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法》、《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

把各民族的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紧密地团结起理办法》等。

来，还要着眼于团结世界上爱好和平进步的力量， 5、地方性法规。迄今为止，已有近三分之二的

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了55件综合或单项的宗教

宗教这一社会现象，不仅具有“长期性、群众事务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问

性、复杂性”等特点，而且自身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适 6、香港和澳门基本法的特别条款。在宗教事务

应力，在我国或全世界(据最新统计，现在全世界信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

仰各种宗教的人数已达50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特殊

85％1嘲不仅会长期存在，而且当今已转入一个平的规定。
稳发展的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 此外，我国还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

并没有使人们的宗教意识减弱，它的影响在世界各宪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

地随处可见，苏联的解体、阿以的对峙、美伊的战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消除基于宗教或

争、全球性的恐怖事件等等，其背后无一没有民族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以及

和宗教的影子。因此，国家必须加强宗教立法工作，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等一系列人权公约，其中

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宗教法律制度，把除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外都得到了批

宗教工作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使宗教活动在宪准。

法、法律范围内有序进行。

三、宗教立法之不足

二、宗教立法之现状

我国现有的宗教法律规范体系是由宪法、法

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组成的。具体

包括：

1、宪法。《宪法》第36条是所有宗教法律与规
章的基础。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

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
一100～

我国宪法和法律、法规从不同的侧面对宗教信

仰自由加以保护。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行使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保障，现有宗教法律法规、规

章及相关文件在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规范宗教活动

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仅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

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并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进

行了明确的界定，而且在宗教活动、宗教人员、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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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的年检等方面都有了切实可行的行为规范。但解决这些地区的宗教问题是大有益处的。

从法治的视角来看，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 最后，普遍缺乏程序性规定。众所周知，无程序

在： 就无诉讼，无诉讼就无权利。从法制史的发展历史

首先，全国性的宗教基本法还是空白。宗教信上可以看到，程序法对执法对象的保护，源于人权

仰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仅靠目前～个综至上的资本主义时期。因为在国家强权面前，无论

合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例》)和一个单行行政条什么样的个人总是一个弱者，如何保护好弱者，使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之在权益受到侵害时有得到国家保护的机会，设计

定》)是很难得到全面保障的。《宗教事务条例》作为一个能够顺利启动国家保护机制的程序显然是最

一部综合性的行政法规，从法理上来看，其地位低关键的。所以，法治国家的法律，都比较重视程序法

于一般法律，其效力低于一般法律，其内容也不够的完备和详尽，以此防范社会道德约束乏力时强权

全面，如五大宗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信仰是否能得到机关对公民作出不当评价，以及因这种不当评价所

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包括哪些方面?应该怎样界引发的后继制裁行为。程序方面的缺乏已经是中国

定?⋯⋯由于我国没有宗教基本法，就无法将宗教法律的通病，宗教基本法律更是如此，仅有一个行

问题全部纳入法制化轨道，“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政法规而没有相应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不仅给

的管理”也就成了一句缺乏依据的空话，各级政府行政机关在执法方面带来了很大的随意性，不利于

对涉及宗教的各种具体问题无法用法律杠杆进行有效地维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也不利于信

有效的调节，尤其是一些基层组织有时对宗教政策教公民的自我保护和公力救助。

把握得不够，处理宗教事务时往往存在极大的随意

性，容易影响政府与信教群众的正常关系，造成一 四、完善宗教立法之对策

定的负面影响。宗教基本法是宗教管理和宗教活动

的依据，是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保障，尤其是在一 完善宗教立法是宗教法治建设的前提条件，是

个由无神论政党执政的且信教群众为少数群体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组成部分，是中华人民共

国家里，宗教基本法的缺失是不应该的，如果这种和国公民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重要保障。美国

情况长期存在，那么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法伦理学家伯尔曼说：“没有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

基本人权，就难得到真正的全面保障。其社会有效性”。m堆我国学界多数人认为，没有
其次，地方宗教立法的质量较差。全国的地方必要专门制定个宗教法，其理由是，许多国家包括

性立法缺少可以参照的典范，这样自然就影响到地美国都没有宗教法，我们在宪法层面已有了专门条

方立法的质量。地方性的宗教法规没有认真考虑地款，国务院出台了行政法规，国家宗教事务局出台

方实际情况。有严重的趋同趋向。各省区的宗教条了一系列行政规章，各省市区也制定了一批地方性

例在内容上基本上都是分为总则、宗教团体、宗教法规，在其他的法律法规中，也有对宗教方面某些

教职人员、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活动、宗教财产、涉具体问题的规定。这种观点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

外宗教事务、法律责任、附则等。有的条例还增加了理，但众所周知，美国宪法可以作为庭审依据，宪法

宗教信仰、宗教院校、宗教出版物等内容，但是大部第一修正案对宗教问题有明确的规定，奠定了美国

分省的条例和暂行规定都是大同小异。以西南和西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的基础，而我国宪法不能作为

北为例，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主要宗教是伊斯兰教丽庭审依据，宪法中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只能是

在西南地区主要的宗教是藏传佛教，二者面对的问一种原则，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必须要通过具体

题是不同的，地方立法自然应当考虑到这些特点。的专门法才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才能从法律上将

就宗教本身的情况而言佛教是一种相当宽容的宗这种权利落实。再者美国的法律体系也与我国不

教，尽管其派别繁多，但是各派之间尚能和睦相处。同，美国实行判例法，最高法院有关宗教问题的判

藏传佛教目前面l|缶的问题是同达赖分裂集团的斗例非常多，判例可以成为各地司法实践中处理宗教

争，因而宗教信仰问题又和政治问题相联系。翻而伊问题的指导和依据。而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判例不

斯兰教则是政治性很强的宗教，其门宦和派系较能成为处理宗教问题的法律依据，而宪法之下没有

多，近年来各门宦之间为了争夺门徒而进行的纠纷宗教的基本法，只有国务院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时有发生，对当地的社会治安和正常的社会生活造和地方性法规。这样，对宪法中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成了不良影响。在一些地区，由于多民族聚居的特权利的解释与保障，就必须由法规和规章来完成，

点，伊斯兰教门宦之间的争斗又与民族矛盾交织在由于这些法规、规章不是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法

一起，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a伊斯兰教所面临的另律，由它们来代行国家法律的职责，是用低位阶的

一个问题是原教旨主义和其他极端教派的问题，这法规替代正式的法律来解释和处理有关公民基本

些问题有一定的国际化趋向，更应值得我们重视婶。权利的行为，显然力度是不够的，也是十分不严肃

通过一定的法律形式，强调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对的。从国家法律体系来看，宗教立法的不完善，必然
～10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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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该领域法律调控法律依据的缺乏，应当承

认，我国宗教法制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加强宗教立

法，就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首先，将在实践中被证明符合我国国情的党的

宗教政策上升为宗教法律法规，将政府职能由执行

政策转变为执行法律、法规。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

今天，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各个领域内的法制都在不断完善，如果

我们仍然沿袭上世纪50年代用行政方式管理宗教

的旧模式，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

不符合“三个代表”的思想，不符合与时俱进的时代

要求。也不能解决当今中国的宗教问题。要解决宗

教问题，必须走法治的道路。有了法，也就无须设立

一个专门管理宗教的机构了，宗教方面有什么问

题，可按问题所涉及的领域，由相关的政府管理机

构依法办理。只有这样，才谈得上“依法加强对宗教

事务的管理”。通过宗教立法，把国家的宗教政策法

制化、条文化，用法律规范宗教行为、保护合法宗

教、抵制非法宗教活动、打击宗教犯罪，规范政府宗

教部门的行政行为。

其次，制定一部全面系统规范宗教问题的宗教

基本法，使整个宗教工作有章可循。因此要切实从

保障人权的高度出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

宗教工作，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全面贯彻党

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

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

的原则”的宗教工作方针为宗教法治建设的理论基

础，充分调动人大、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学术界、宗教

界的立法积极性，在充分调查、征求人民群众尤其

是信教群众的意见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宗教立法工

作，以解决宗教法制领域中“无基本法律”或“独木

难成林”的尴尬局面，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出台宗教

基本法，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尽快制定宗教事务条例

的实施细则，同时还需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宪法、

法律、行政法规精神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修改本地

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法规，从而形成一个以宪法为

基础、以宗教基本法为主干，包括各项调整宗教法

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

规、自治法规在内的宗教法律规范体系。

再次，要不断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建立与国际

人权立法相适应的宗教法律体系。加强和完善宗教

立法是为了建立完备的宗教法制体系。在宗教立法

中，对现有的宗教法律、法规要辩证分析，根据现实

进行修改废除充实完善。同时。新制定的宗教法律

法规必须与已有的其他法律法规相配套，从而形成

完备的科学的法律体系。国家立法机关，要借鉴其

他发达的政教分离的民主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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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法律进行补充和调整，增加有关宗教事务的

条款。例如在刑法中增加保护宗教职业者和信教群

众人身权益的保障条款；在民法中增加保护宗教财

产的条款等。同时还要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

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围际公约》、《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消除基于宗教或

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以及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等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

的条款变为国内法。对于这些宣言或公约的原则、

精神，我国一方面必须根据本国实际来具体适用，

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创造条件，争取达到宣言或公约

的基本要求，要从实际出发，在立法中反映这些国

际宣言或人权公约的基本精神、原则和要求，尽量

做到国内立法和国际人权公约相符合。此外，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也应依据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法规，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不断制定和完善地方性的有关

宗教事务的法规。

最后，还要注意宗教立法要与社会主义相适

应，宗教立法要与提高宗教执法水平相统一。我国

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

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我国的宗教状况和

宗教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就是要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充分发挥宗教的

积极作用，团结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一道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我国的宗教立法必须反映社

会主义性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宗

教立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提高

我国宗教管理水平，引导宗教为社会主义服务。随

着我国对宗教信仰自由法律保护的日益重视，对宗

教执法的要求将越来越高。提高宗教执法水平涉及

诸多环节，就立法环节而言，要求进一步明确宗教

管理人员和执法工作者的素质构成体系，进一步完

善公民权利保护的程序保障机制和物质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R】．2000一10—

21．

【2}盒泽冲国宗教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国务院新闻办．关于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N】．人民日

报．1997一lo-17．

【4】吕晋先．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再思考忉．中国宗教，2005(4)．

【5】龚学增．论西部大开发与我国的民族宗教问题田．宁夏社

会科学。200i(1)．

网王希恩．西部大开发中的民族问题的趋向分析田．宁夏社

会科学，2001(1)．

【7】【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上海：三联书店，1991．

【审稿 侯 明】

【校对夏 阳】

万方数据


